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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環保署

養豬肥水沼液沼渣沼氣全利用

• 豬糞尿不只可以當肥料，還可以發電換碳權！
• 彰化縣芳苑鄉漢寶畜牧場，養豬廢水處理將沼

氣加以回收發電，並在畜舍屋頂裝設太陽能板
進行發電

• 每年預計取得27,541噸碳權 (二個微型專案合
計)

• 再生能源發電量為348萬度/年，可供950戶/
年家庭使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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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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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3年2月15日總統公布施行
 全球第18個將淨零排放目標入法的國家

• 2050淨零排放

• 強化氣候治理
強化氣候變遷調適

加速減碳 提升產業競爭力 全民參與  人才培育

明定部會權責分工、行政院國家永
續發展委員會協調整合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與方案
能力建構、科學報告與風險評估

推動氣候教育
落實資訊公開與公眾參與
公正轉型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政府機關權責

第三章
氣候變遷調適

第四章
減量對策

第五章
教育宣導及獎勵

第六、七章 
罰則 附則

徵收碳費 專款專用
強化碳盤查與查驗
推動減量額度交易

淨零轉型法制基礎–氣候變遷因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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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減量工具

減量
目標

徵收
碳費

部門
方案

效能
標準

盤查
查驗

增量
抵換

自願
減量

總量
管制

基金
支用

邊境
調整

管理
排放強度

排放量管理
減量基礎

2050淨零排放
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

六大部門行動方案
地方執行方案

碳定價
優先推動

專款專用
技術研發

核發額度
提供誘因

降低
增量衝擊

碳定價
(非現階段工作)

進口調整
(非現階段工作)

多元政策工具推動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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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05 
發布《溫室氣體認證機構及查驗機構管理辦法》

• 修訂認證機構資格及新增認證管理、導入多元專業擴大查
驗參與

• 強化查驗人員資格及訓練規範、修訂查驗作業應遵循事項
• 調整許可查驗項目

9月

氣候變遷因應法相關子法進度

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
登錄及查驗管理辦法》

• 盤查登錄與查驗時程分開
• 規範排放量計算方式
• 盤查報告書內容及新增保密規定
• 應遵行之查驗規定

112.09.14

112.10.12 
發布《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

• 鼓勵事業或各級政府及早自願減量，申請審核減量額度

發布《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
• 為降低事業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排放溫室氣體對氣候變遷

造成之衝擊，規定進行增量抵換

112.12.01《碳費費率審議會設置要點》
112.12.29《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細則》
112.12.15預告《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
易管理辦法》
《碳費收費辦法》(含收費對象)
《碳費收費對象指定減量目標》
《碳費自主減量計畫審核辦法》
                                                    （以上名稱暫訂）

12月

113年

《碳費徵收費率》

10月

公告《事業應盤查登錄及
查驗溫室氣體排放
量之排放源》

112.05.31

5月

2月

發布《氣候變遷因應法》
112.2.15

邁入碳排有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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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額度作為增量抵換超過指定目標之減量作為增量抵換

我國碳定價機制：以碳費徵收輔以自願減量及增量抵換等經濟誘因促進減量

碳定價相關子法關聯

專
案
邊
界

執行自願減量專案

事業或各級政府
（非碳費徵收場域）

排
放
邊
界

執行自主減量計畫達指定目標｜適用優惠費率

直接+間接排放量≥ 2.5 萬噸之
製造業及電力業

• 轉換低碳燃料
• 採行負排放技術
• 提升能源效率
• 使用再生能源
• 製程優化改善

減量額度抵減碳費

抵換量來源：
• 減量額度
• 民眾汰換老舊機車、燈具、空調設備、老舊農業機具
• 碳費徵收對象超過指定目標之減碳量

應實施環評的工廠、工業區、火力電廠、高樓建築

依照溫室氣體減量方法→
註冊→執行→取得減量額度
→至環境部委託之機構交易

自願
減量碳費

增量
抵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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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因應法》第25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自行或聯合共同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條件及期限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專案類型，指定前項自願減量措施或減量成果之查驗方式。

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及第一項自願減量專案取得減量額度之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減量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交易
或拍賣之。

第一項適用對象、申請程序、自願減量方式、專案內容、審查及核准、減量額度計算、使用
條件、使用期限、收回、專案或減量額度廢止、管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三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減量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
減量額度拍賣之對象、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

2

3

4

5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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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共23條）

總則 減量額度核發
及管理

專案
撤銷專案申請 減量方法申請審查作業、確（查）

證及其他相關規定

 法源依據
（§1）。

 本辦法用詞
定義（§2）。

 自願減量專
案之適用程
序（§3）。

 自願減量專案註冊申請程序應
檢具資料（§4）。

 已依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
法註冊或申請註冊之溫室氣體
抵換專案，明定得經審核轉換
為自願減量專案（§5）。

 聯合共同提出及執行自願減量
專案，申請及減量額度分配應
遵行事項（§6）。

 自願減量專案類型、展延型或
固定型計入期年限、展延次數
與展延年限（§7）。

 辦理外加性分析、環境衝擊分
析及公眾意見之除外規定
（§8）。

 審查作業及程序之規定（§9）。
 溫室氣體減量方法學及執行自
願減量專案之原則要求
（§10）。

 自願減量專案排除之情形
（§11）。

 審定溫室氣體減量方法之要項，
及指定其確證及查證方式
（§12）。

 審議會審查事項（§13）。
 申請變更應遵行事項（§14）。
 申請展延應遵行事項（§15）。

 申請核發自願減量專案減
量額度應檢具資料
（§16）。

 執行監測作業及撰擬監測
報告時應遵行之規定。
（§17）。

 申請開立額度帳戶之規定
（§18）。

 減量額度編碼及核撥之規
定（§22）。

 申請審定新溫室氣體減量
方法或申請修訂溫室氣體
減量方法應檢具之資料
（§19）。

 得撤銷自願減
量專案或註銷
減量額度之情
形（§20、
§21）。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管理辦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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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程序及審核原則
依減量方法

實質減量

• 審定公版減量方法及指定確、查證方式，供申請者依循執行
• 可申請新減量方法，程序已簡化

• 依減量方法規劃，提出專案計畫書申請註冊
• 註冊通過，據以執行並監測，提出監測報告書申請減量額度

• 註冊階段須由第三方查驗機構確證
減量措施技術成熟、減量計算簡易明確者可免

• 額度申請階段須由第三方查驗機構查證

 外加性
     additionality

法規外加性

投資外加性

障礙分析

普遍性

 保守性

 永久性

 避免產生危害

 避免重複計算

• 專案邊界明確
• 基線情境明確
• 專案情境明確

 符合MRV
可量測 M

可報告 R

可查驗 V

二階段申請

三方查驗

五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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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減量申請審核減量額度

排放管理組

減量推動組

可執行之專案分類 二法併行

移除類型
展延2次，每次10年

30年

• 自大氣中移除或固定溫
室氣體

• 著重於自然基礎措施
(Nature-Based)

• 如植樹造林

• 減少直接由排放源排放
溫室氣體至大氣

• 著重於技術基礎措施
(Technology-based)

• 如使用再生能源、低碳
燃料、提升能效

減少或
避免排放類型

展延型

固定型

20年

展延2次，每次5年

10年

展延型

固定型

5年

抵換專案管理辦法 自願減量專案
管理辦法

已註冊或已申請註
冊抵換專案案件

自願減量專案
案件

二年內
申請
轉換

未轉換者仍可執行已通過抵換專案計畫
依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取得減量額度

鼓勵共同申請

•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聯合共同提出，擇一代表申請

• 於專案計畫書載明約定分配，依約定分配取得減量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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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申請對象排除條件

應繳納碳費
排放源者

專案邊界涵蓋已提出再生
能源憑證REC申請者

專案邊界涵蓋已接受
再生能源躉購費率

補貼者

第11條

註冊申請日三年前執行之減少或避免排放類型減量措施

專案註冊
申請日

B減量措施執行
(完工日)

註冊申請日
三年前

A減量措施執行
(完工日)

無申請資格 具申請資格

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
溫室氣體排放量之第一
批及第二批排放源者

公告應納入總量管
制之排放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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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方法學審定

 該減量方法之適用符合不重複計算原則 (ex:排除納管對象適用的方法)

 該減量方法建立後於國際或國內具實際適用案例

 符合保守性原則(避免產量越高、獲取越多額度)

 該類措施於台灣並非普遍採行措施

 符合其他自願減量機制原則(未被其他機制排除)

審定原則

撰寫
申請文件

申請文件送環保署 評估完整性、
適用性（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檢視外加性）
審議 通過新減

量方法或
方法修訂

準備期 減量方法申請階段 公告

公眾諮詢
邀請查驗機構、

專家評估
新減量方法/經

修訂之減量方法
草案及應用範例

1.申請書
2.減量方法草案
3.減量方法草案應用案例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

審定專案範疇、適用條
件、專案邊界、基線情

境及專案情境等內容

查驗機構

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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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申請及審查流程
準備期 註冊申請階段 額度申請階段

額
度
取
得

專案參與單位
專案實際執行者

專案實際
執行者

查驗
機構

審查監測報告
撰寫

查驗機構
查證

專案計畫
撰寫

減量方法
檢視

減碳措施
裝設

通過
註冊審查

視需要向目的主管機關 
諮詢法規外加性

外加性
審查

查驗機構

確證
指定
確證

免確證

查驗機構

方法編號 減量方法名稱
ACM0002 再生能源併網發電
AMS-I.D. 併網的可再生能源發電
AMS-I.F. 再生能源電力之控制使用及微電網
AMS-II.C. 需求端利用特定技術的能源效率活動
AMS-II.L. 需求端：高效率室外及街燈照明技術

方法編號 減量方法名稱
TMS-II.001 工業設施採用高效率燈具
TMS-II.003 更換為高效率空調設備
TMS-II.004 既有空壓系統之能源效率提升
TMS-II.006 風扇/泵浦導入變轉速控制、台數控制
TMS-II.008 更換為高效率空壓機

免確證

 計算公式明確及單純
 已有通過註冊案例
 計算數值，非得經抽樣計
算得出，或無須確認產量
等歷史數值

 系統邊界可明確切割

指定
確證

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110 件

本土減量方法：33 件

減量方法：

涵蓋能源、製造、運輸、廢棄物處理、農林畜牧業等範疇

相關資訊：「溫室氣體自願減量暨抵換資訊平臺」「自願減量專案」「減量方法查詢」「確證方式：免/需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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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權機制及類型1

我國碳交易制度之規劃3

2 我國自願減量制度

結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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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減量額度交易相關法規

額度認可 額度使用管理額度交易

國內
額度

國外
額度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
管理辦法

國外減量額度認可準則

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拍賣
及移轉管理辦法（草案）

• 自願減量專案之適用對象、申請程序、
減量方式、審查/核准及計算、撤銷
及管理等事項

• 經本署認可用於國內碳費/總量管制
目標抵減之國外減量額度

氣候法第25條第5項：
• 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減量額度移轉與交
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減量額度拍賣之對
象、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

• 其他應遵行事項：額度資訊公開、額度註銷及使用規
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之事項、以及受委託機關
（構）辦理受託事項應遵守之義務等。

氣候法第25條說明三：
現行第一項抵換專案為本法修正前為取得抵換用途
之減量措施，本法修正施行後，不再受理新申請案。

３溫室氣體抵換專案管理辦法1

2

• 既有案件審核，不受理新案*

４

已發布

已發布

預告中

暫不訂定

額度用途

增量抵換
抵扣碳費
扣除產品碳
含量排碳差
額

抵銷總量管
制之超額量

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
用途

目前以國內減量額度交易為優先，國外減量額度認
可準則將視巴黎協定第6條發展情勢再行研議。

•另訂碳中和指引供參考
抵扣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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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拍賣及移轉管理辦法(草案)」
法源依據

《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25 條：
事業或各級政府得自行或聯合共同提出自願減量專案，據以執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取得減量額度，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條件及期限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專案類型，指定前項自願減量措施或減量成果之查驗方式。

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及第一項自願減量專案取得減量額度之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開立帳戶，將減量額度之資訊公開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平台，並得移轉、交易或拍賣之。

第一項適用對象、申請程序、自願減量方式、專案內容、審查及核准、減量額度計算、使用條件、
使用期限、收回、專案或減量額度廢止、管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項帳戶開立應檢具之資料、帳戶管理、減量額度移轉與交易之對象、次數限制、手續費、減
量額度拍賣之對象、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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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拍賣及移轉管理辦法(草案)」架構
溫室氣體減量額度交易拍賣及移轉管理辦法（草案）

總則 額度交易及拍賣 額度交易拍賣
之委託

額度移轉及帳戶
管理

 法源依據（§1）
 本辦法用詞定義（§2）
 事業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或委託交易平台進行國
內減量額度交易及拍賣未
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禁
止從事提供平台為交易、
拍賣、仲介或代銷減量額
度之業務。（§3）

 本辦法適用範圍（§4）
 本辦法適用對象（§5）
 減量額度交易及拍賣之最

小單位（§6）
 額度帳戶及買賣帳戶之開

立（§7）
 帳戶開立之審查程序（§8）
 額度帳戶及買賣帳戶之異

動（§9）

附則

 違反本法第
五十一條第
一款之情形
（§37）

 本辦法施行
日期（§38）

 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機關
（構）辦理之事項（§31）

 受委託機關（構） 應建立
資安管理程序（§32）

 受委託機關（構） 之個資
使用規定（§33）

 受委託機關（構）執行交
易及拍賣之應注意事項 
（§34）

 受委託機關（構） 與事業
訂定買賣契約之規定（§35）

 受委託機關（構） 應遵循
事項（§36）

 減量額度移轉之程序及次
數（§27）

 額度註銷之申請及公開揭
露之規定（§28）

 額度經自願減量管理辦法
第二十一條撤銷後之應盡
義務（§29）

 額度帳戶關閉之規定（§30）

 減量額度之交易方式（§10）
 交易價格上下限之訂定（§11）
 交易及拍賣之手續費（§12）
 定價交易之上架規定（§13）
 定價交易上架資訊之變更（§14）
 定價交易之下架規定（§15）
 定價交易之金流規定（§16）
 協議交易之申請（§17）
 協議交易適用之簡便程序（§18）
 拍賣之公開閱覽事項與公告規定（§19）
 拍賣公告應載明事項（§20）
 參與競標應遵循之程序（§21）
 開標及競標者得標規定（§22）
 保證金處理與付款規定（§23）
 保證金退還之條件（§24）
 交易或拍賣成立之價金撥付與額度移轉之

程序（§25）
 交易或拍賣完成後之資訊揭露（§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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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計量單位

臺灣碳權交易所(未來委託)

買賣方式 定價交易/協議交易/拍賣

先期專案、抵換專案及自願減量
專案等3種減量額度

額度編碼、資訊公開
轉移次數以一次為限
主管機關得限制價格上下限

賣方：執行抵換專案/先期專案/自願減量專案並持有減量額度的事業

買方：有氣候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用途的事業  不開放予個人

參與對象

管控機制

交易/拍賣標的

指定交易平台

事業

(資金流)

溫管基金

(額度流)

參與
交易/拍賣

款項繳付
後，進行
額度移轉

手續費

指定交易平台

防漂綠
避免炒作

確保交易安全

國內減量額度交易拍賣及移轉管理辦法(草案)
訂定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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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碳權交易所營業項目

49

交
易
項
目

• 自願減量額度

• 抵換專案減量額度

• 環評增量抵換*

國內碳權交易
• 配合環境部政策建置交

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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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碳市場誠信委員會 IC-VCM：CCPs 核心碳原則 

• 自願碳市場誠信委員會 (The Integrity Council for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IC-VCM) 於2023年7月提出
《核心碳原則》(The Core Carbon Principles, CCPs)。

• 主要目的在建立高品質之碳信用額度標準原則，CCPs是
一整套相互關聯的原則，且針對不同類型的碳信用額度，
提供評估之方式、資訊及指導原則。

• 評估框架之規定：

 碳信用額度專案（carbon-crediting programs）通
過專案層級之評估，符合者可取得 CCP-Eligible 之資
格；再經過類別層級之評估，該專案/機制之該類別所
核發之減量額度方能取得 CCP-Approved 之標籤。

 黃金標準(GS)於2023/10/12 發布新聞成為首個向 IC-
VCM 提出認證申請的專案機制，以確保該機制符合 
CCPs 各項原則；美國氣候行動儲備方案 (CAR)亦於
2023/11/1 亦向IC-VCM提出認證申請。

核心碳原則（The Core Carbon Principles，CCPs）

資料來源：https://icvcm.org/the-core-carbon-principles/

01. 有效率的管理
02. 追蹤
03. 透明度
04. 健全的獨立第三方驗證

05. 外加性
06. 永久性
07. 穩健的減量與移除量量化
08. 不得重複計算

09. 對永續發展的效益與保障
10. 對淨零排放的貢獻

A.治理

C.永續發展

B.排放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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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碳權交易所辦理非屬氣候變遷因應法所定
國外減量額度上架參考指引

01. 減 量 專 案 （ 以 下 簡 稱 國 際 減 量 專 案 ） 執 行 及 審 核 過 程 應 符 合可量測
(Measurable)、可報告(Reportable)、可查證(Verifiable)之MRV要求

02.以公噸為單位，確保每單位皆為分配有唯一編碼或序號
03.符合品質確保原則(Quality assurance principles)：避免發生危害、具備外
加性及保守性、具備實質減量成效、避免重複計算

04.對相關利益關係人的意見或回饋合宜處置
05.其他評估標準：SDGs、國際評等機構評定、國際官方或非官方機構標準(如

CORSIA、IC-VCM之CCPs)

06.賣方上架國際減量專案，應充分且詳細揭露專案資訊以達公開透明之標準
07.買方於交易前應釐清自身購買國外減量額度之需求，並就國際減量專案負盡
職調查之責，以充分理解國外減量額度之來源及用途，並充分理解所取得之
額度，無法抵扣我國碳費

08.風險性較高之國際減量專案應進行風險評估

國際減量專案及國外減量額
度應符合國際碳信用額度
（carbon credit）

原則要求

國際減量專案個案

上架評估機制

國際減量專案及國外減量額
度上架交易應符合之

程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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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能扣除國內碳費

 優先以國內減量額度抵減碳費
 巴黎協定第6條市場機制相關規範未明，適時依氣候法第26條訂定國外減量額度認可準則

二、不能抵充歐盟CBAM

 碳費屬於歐盟CBAM定義的有效碳價形式之一
 CBAM與EU ETS不開放使用減量額度

三、不能作為環評增量抵換

 國外減量額度無助於我國達成減量目標與管制規定
 非屬「溫室氣體排放量增量抵換管理辦法」之抵換來源

臺灣碳權交易所辦理非屬氣候變遷因應法所定
國外減量額度之限制 僅能宣告

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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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權機制及類型1

我國碳交易制度之規劃3

2 我國自願減量制度

結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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